闵行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
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做好闵行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补助工作，加强资金项目申请、审批和管理工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闵行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结合本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专项资金用于补助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以及代表性传承人开展调查、记录、保存、研究、传承、传播等保护性活动。
第三条  专项资金由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以下简称“保护单位”）提出申请，申报单位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已列入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
（二）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
（三）具有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
（四）具有科学的工作计划和合理的资金需求；
（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诚实守信。
第四条  项目评审将遵循以下程序：
（1） [bookmark: _GoBack]专家评审
由区文化旅游局组织召开专家评审会，对项目进行评审。评审组成员不少于5人，由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论证小组、市非遗领域专家学者组成。评审会分三项议程：
1.项目申报单位陈述非遗保护工作成果与工作计划、资金使用方案等情况。
2.评审组对申报项目的有关问题进行询问，并听取保护单位解答。
3.评审组成员对各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打分。
（2） 专题审定
专家评审结果提请局党组会审议，形成会议决定。评审结果将对社会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
（3） 资金拨付
区文化旅游局根据会议决定，将专项资金项目补助费拨付至保护单位，将传承人补助费拨付给传承人。
第五条  项目补助金额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和当年财政资金统筹安排，综合考虑本级当年财力、预算管理要求，区文化旅游局审核确定具体补助金额。
第六条  传承人补助资金根据当年传承人情况核定补助人数，每位代表性传承人补助金额不超过3000元。
第七条  申请项目补助资金时，保护单位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费申报书》、《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申报书》；
（二）保护单位独立法人资格证明；
（三）近两年各级非遗项目补助资金情况及使用凭证；
（四）有利于说明保护工作情况的其他成果材料。
第八条  申请资助的项目评审、评估、监督等工作，按照《闵行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实行。
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试行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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